
 

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何以可能？
——斯密悖论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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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西方道德哲学有关利己与利他二元对立架构的影响下，斯密自觉地主张经济人只有利

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提出了利己经济人的基本预设，结果落入了把市场经济与道德价值割裂开来的

悖论。其实，他自己在某些经典论述中已经自发地承认，市场交易的行为主体内在地兼有利己和利他的

动机，并会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决定了市场经济活动如同其他人际行为一

样，具有复杂纠结的道德属性。所以，我们既没有理由断言市场经济活动是无关于道德的，也没有理由

一概指认它们都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而应当依据人们广泛认同。斯密也很强调不可害人的正义底

线，围绕经济人如何处理利己与利他冲突的内在机制，展开正面或负面的具体价值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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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既给人们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商品服务和自由选择的广阔空间，同

时又生成了某些损人利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令人厌恶的不道德现象。因此，这种鲜明的

反差总是引导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反思以亚当•斯密命名的那个著名悖论：他在《道德情操论》

和《国富论》里探讨的市场经济与道德价值究竟是互不相干，还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呢？或

者说“经济人”是不是同时也是“道德人（具有或正面或负面伦理属性的人）”？一百多年来，中外

众多学者都想找到一座能将二者联结起来的理论桥梁，但迄今为止依然是在激烈的争议中众

说纷纭。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三种主要思路：一些学者主张斯密在两部代表作里一以贯之地

坚持了利己经济人的基本预设，因而并不存在所谓的斯密悖论；另一些学者却认为斯密悖论就

在他的两部代表作分别坚持的难以调和的利己主义立场与利他主义立场之间，还有一些学者

则设法将某些外在的利他因素引入到市场经济中，想要借助非经济领域的外部力量找到破解

斯密悖论的方案。
①

本文试图在这些思路之外另辟蹊径，通过以“斯密反对斯密”的方式重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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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斯密自己的经典论述，一方面说明他是由于两部代表作都自觉地主张经济人仅仅具有利己

动机才导致了经济与道德的截然断裂，另一方面又指出他在《国富论》里对交易双方内在兼有

利己与利他动机的自发承认恰恰蕴含着破解斯密悖论的潜在契机，以致我们可以结合他在

《道德情操论》里划出的正义底线得出一个结论：市场经济与道德价值其实是两位一体地结合

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本文围绕斯密文本的这种全新研读还将对当代经济学提出严峻的理论

挑战，甚至可能导致他改写自己立足其上的某些基本预设和核心理念，重新回到当年斯密自觉

认同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来。

二、  斯密悖论的实质

众所周知，所谓“斯密悖论（斯密问题）”最初是由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几位代表人

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维托尔德•冯•斯卡辛斯基提出来的，其矛头主

要指向斯密两部代表作之间的鲜明反差。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站在利他主义立

场上把人们从事道德行为的动机归因于利他的同情心，在《国富论》里却因为受到法国某些唯

物主义哲学家的影响，转而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把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归因于利己的自

私欲，结果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在有关斯密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排除了法国哲学因素的

影响效应后，许多承认存在着斯密悖论的论者依然延续了这一思路，特别强调这两本名著在人

的自然本性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问题上的截然断裂。另外，不少论者又断然否认了斯密悖论的

存在，其基本理据是：斯密在两部代表作中明确肯定了人的利己本性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看

不见的手”，因而在坚持利己主义的立场上前后一贯、内在一致，并不存在关于人性的两种不同

假设。因此，所谓的斯密悖论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主要来自研读者对这两本名著特别是《道德

情操论》的扭曲和误解。
①

细究起来，这两种正相反对的论点的一个主要失误在于，它们都把目

光聚焦在了斯密两部代表作的基本立场是不是前后一贯的问题上，却忽视了斯密悖论与其说

存在于他的两部代表作之间，不如说存在于他的伦理学见解与经济学见解之间：由于斯密在道

德维度和经济维度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利己自私欲与利他同情心的互动关系，才在其理

论体系中产生了把经济人与道德人隔离开来的斯密悖论。

首先，无论在《道德情操论》还是《国富论》里，斯密都反复主张，人们在经济领域的所作所

为只是基于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两段经典论述中。例

如，在《道德情操论》里他指出：“尽管他们的天性自私贪婪，尽管他们只图自己便利，尽管他们

雇用千百人劳作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永不餍足的无聊欲望”，但他们还是会在“看不见的手”

的引导下，“在既没有意愿、也不自知的情况下增进了社会利益”。
②

而在《国富论》里他同样宣

布：“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

引导，去达成一个完全不是他本意的目的。也不因为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就总是对社会有害。

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能比在实际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③
显而

易见，斯密两部代表作在下面这一点上确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经济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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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觉意向里只关注自己如何谋利，不考虑是否对他人有益——尽管他们基于利己动机从事

的市场经济活动也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不自觉地产生对他人和社会有利的实际后果。

然而，斯密在探究人们的道德行为时，却在肯定利己自私欲的同时又引入了与之并存的利

他同情心，集中体现在《道德情操论》那段开门见山的经典论述中：“无论我们假定人是怎样地

自私（利己），其本性中都明显有某些原则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把他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

事……。即使最残忍的恶棍和最冷酷的罪犯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情感。”正是在这样从兼收并

蓄的实然性视角肯定了利己与利他动机并立共存的基础上，斯密接下来才从“无偏私（impartial）

旁观者”的应然性视角出发，明确要求人们在伦理生活中凭借同情心约束自己的自私欲，克制

利己动机的偏私性扩张，以遵守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为前提追求自己的应得利益，并且因此按

照18世纪启蒙思想的基本理念，把这条正义的法则视为支撑整个人类社会的“主要支柱”。
①

此

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德情操论》第七卷里，他还对以往某些西方道德哲学家各执一端地将

利己与利他割裂开来的片面性见解展开了分析批判，其中既包括宣称“人的心智的完美德性在

于……仁惠和关爱原则”的晚期柏拉图主义，以及认为“德性必定只存在于纯粹无私的仁惠之

中”的哈奇森，也包括主张“人更关心自己的幸福而非他人的幸福……所有把公共利益置于个

人利益之上的做法只是对人类的欺诈哄骗”的孟德维尔，以及从人人都会基于利己动机尽可能

保全自己的所谓“自然法”出发，强调“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的霍布斯等。
②

于是，按照斯密的

伦理学见解，人际行为能够具有道德价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就是：人们在从事人际行

为的时候，其自觉动机既包含利己的自私欲，也包含利他的同情心，因此两者是可以相互兼容

的；尤其是如果人们能够凭借后者的“公正”克制前者的“偏私”，就可以让自己的行为具有正面

道德价值，成为有德之人；反之，则会让自己的行为具有负面道德价值，成为缺德之人。

现在我们就能看出斯密悖论是怎样形成的了，因为一旦将他的伦理学见解与经济学见解

联结起来，便会出现一道难题：如果说人们是不是具有伦理德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凭

借利他同情心克制利己自私欲的偏私性扩张，那么，单向度的经济人在完全缺乏利他动机的情

况下，岂不是根本就找不到足以约束利己动机的内在因素，因而也无法守住不可害人的道德底

线、具备必不可少的正义德性吗？哪怕他们的确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自发地增进他人

和社会利益，这种迄今为止仍然说不清楚其机制的神秘一跃，又怎么会让他们摇身一变升华成

有德之人呢？让问题变得更严峻的是，如果说任何人（包括恶棍和罪犯）在涉及人际关系的时

候都有可能相互兼容地拥有利己与利他的动机，并且由于以不同方式处理两者的冲突而成为

具有正面或负面伦理属性的道德人，为什么偏偏经济人在从事也要涉及人际关系的经济活动

时，却一定是冷血到了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的极端地步，以致变成了“非道德人（无关

于道德之人）”呢？一言以蔽之，仅仅受到利己动机支配的经济人，如何可能成为还要受到利他

动机影响的道德人？这一点可以说才是斯密悖论的实质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正方论点清晰地指认了斯密悖论的存在，却既没有充分重视斯密两部

代表作对人的利己本性的一贯肯定，也没有积极彰显斯密强调的利他同情心对利己自私欲的

约束效应，尤其是忽视了斯密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利己经济人的基本预设，结果难以找到

破解斯密悖论的钥匙。例如，当前某些采取第三种思路的论者一方面继续坚持“经济人只有利

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的前提，另一方面又设法从经济领域之外引入诸如“亲社会性”“人格道

德”之类的利他同情心，试图借此让利己经济人以“利己不损人”“为己利他”的方式具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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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成为有德之人来克服斯密悖论，
①

就仍然留下了一个漏洞：即便利己经济人由于种种非

经济因素的外来影响具有了利他同情心，并且因此在只以利己为动机的经济活动中达成了不

损人甚至利他的实际后果，市场经济本身岂不是照旧还会因为缺失利他动机的内在约束而无

法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积极道德价值，需要依赖外部因素才能被赋予包括正义在内的种种伦理

德性吗？另外，反方论点试图以《道德情操论》也像《国富论》一样主张经济活动仅仅基于利己

动机为理据来否定斯密悖论的存在，同样回避了下面这个关键点：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虽

然承认了利己自私欲的实然性存在，但在应然性维度上主要还是把它当成了道德领域内某种

需要凭借利他同情心加以克制的消极因素来看待的，并且因此特别强调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

线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断言他也是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凭借利己自私欲解释人

们的道德行为的。事实上，斯密在这部著作里依然把人们的经济行为唯一性地归因于利己自私

欲，却将利他同情心排除在外，非但不足以让斯密悖论烟消云散，反倒让它变得更加鲜明了。

举例来说，倘若从“无偏私旁观者”的正义视角看，我们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称许那些“天性

自私贪婪”“只图自己便利”“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永不餍足的无聊欲望”的经营者属于有德之

人呢？至于他在《道德情操论》的其他地方明确主张“人性中的原初利己动机……决不会限制我

们去做任何有助于增进我们利益而损害他人的事情”，并且因此感叹“既然我们的消极感情通

常是这样卑劣自私，积极的道义怎么会如此慷慨高尚呢”，乃至以“为富不仁”的偏激口吻认为

通向德性和财富的道路有时候截然相反，
②

还可以说已经不自觉地和盘托出了那个以他自己名

字命名的悖论的基本内涵了：如果说经济人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他们怎么可能克制

自己的卑劣自私，防止自己做出损人利己的偏私之事，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具有正当高尚的伦

理德性呢？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经济学呈现出来的标榜自身无关于道德的所谓“价值无涉”倾向，恰恰

从某个侧面证明了斯密悖论的存在。正是由于自觉接受了发端于斯密的利己经济人预设，中外

不少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价值没有什么关联，因而主张经济学研究应当避免卷

入伦理因素或涉及道德评判，只以在商言商的方式探讨经营者如何基于利己动机追求最大利

润。
③

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便站在“道德中立”的立场上宣称：“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

值判断。”④
不难看出，这类说法已经实质性背离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提出的正义是整个

社会主要支柱的伦理学见解：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领域，市场经济怎么可能在缺失正

义支柱的情况下维系自己的存在，展开正常的运作呢？

有鉴于此，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断然否认斯密悖论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实际存在：按照他提出

的人们只有凭借同情心约束自私欲才能具有正义德性的伦理学见解，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坚持

认为只是拥有利己动机的经济人，何以能在缺失利他动机这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下成为道德人？

同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走出斯密悖论的迷宫，关键自然也就在于根本否定斯密以及主流

经济学迄今为止一直坚持的利己经济人预设，从经济人自身之中（而非之外）找出某种与利己

动机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的利他动机，然后依据两者的互动关系，说明市场经济是怎样内在

地具有或正面或负面的伦理属性，而无须外在地被赋予。毋庸讳言，这种解决思路在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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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包含着否定现代经济学基本预设的颠覆性因素，甚至还会因此要求他重新改写从利己经济

人预设中推导出来的众多结论，但按照斯密自己的伦理学见解，舍此之外我们或许就没法找到

能够真正破解斯密悖论的其他途径了：毕竟，假如我们从经济人自身之中无从发现促使他们从

事经济活动的利他动机，市场经济又怎么可能内在地遵守正义底线、具有道德价值呢？

三、  经济人的利他动机

反讽的是，要在理论上否定发端于斯密的利己经济人预设，似乎也不像想象中那样困难，

因为恰恰是斯密自己在某些自觉强调经济人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的经典论述中，自发

地承认了经济人不仅拥有利己动机、而且还有利他动机的简单事实，从而早已埋下了破解那个

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深度悖论的潜在契机，只不过人们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罢了。从某

种意义上说，本文最重要的创新之处也就在于：通过深入解读斯密自己的经典论述，以“斯密反

对斯密”的方式说明他是如何自发地指认了经济人在交易行为中内在兼有的利他动机，以致自

败地否定了他自己自觉提出、而现代经济学理论又立足其上的利己经济人预设，由此破解将市

场经济与道德价值割裂开来的斯密悖论。

众所周知，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二章里有一段论述，集中阐发了他所谓的“交易通

义”，试图揭示市场经济这个有机体的组成细胞——日常交易行为的一般运行机制：“一个人几

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帮助，要想仅仅依赖其他人的仁惠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

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告诉他们为他做事情对他们自己也有利，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

不论是谁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

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交易的通义。……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

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①

如同这段名言的字面意思清晰表明的那样，斯密在此的自觉目的也是试图强调：人们在从

事经济活动时仅仅拥有利己动机，完全没有利他动机。正因为这层意思与他在《道德情操论》

以及《国富论》其他地方讨论经济活动时阐发的核心理念完全一致，两百年来学界对此几乎没

有提出什么异议，相反还常常把它看成是斯密有关利己经济人预设的经典论述。不过，要是透

过字面意思细加分析，我们会发现，这段名言实际证明的恰恰是一个与斯密原意正相反对的自

败命题：经济人在从事交易行为的时候，既会考虑自己的利益从而形成利己动机，也会考虑对

方的利益从而形成利他动机，并且让两种动机在内在结合中共同发挥推动交易行为的积极作

用。问题在于，要是按照斯密自己所说，市场交易的共通机制（“通义”）就是双方都以“相互帮

助”的方式做到“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这岂不就意味

着我和你都已经形成了想要帮助对方从交易中获得有益物品的利他动机，并以此作为实现自

己也想从交易中获得有益物品的利己动机的必经途径吗？举例来说，经营者想通过经营商品为

自己赚取利润，肯定就得关心消费者的利益，亦即在利他动机的作用下经营那些能够满足消费

者需要的商品，乃至打出“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吸引顾客前来“惠顾”，不然的话他想赚取利润

的利己动机就无从实现了。与之类似，消费者想通过购买商品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样也得关心

经营者的利益，亦即在利他动机的作用下按照经营者标出的价格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以便让

经营者从中赚取他们努力追求的利润，不然的话他想享用商品的利己动机也无从实现了。

有鉴于此，只要将这段论述反复谈到的“我想要”与“你想要”、“为别人做事情”与“对自己

也有利”、“自己有需要”与“对他们有利”联结起来而非割裂开来加以考察，我们很容易看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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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经济人根本不像斯密自觉强调的那样只有利己动机，反倒像他自觉否认的那样兼有利他动

机；更重要的是，如同斯密自己的用语足以表明的那样，这种利他动机也不是由于外在的影响

产生的，而是始终与经济人的利己动机无法分离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交易行为得以完成的不

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就此而言，现代经济学在强调“自愿交换对双方都有利……可以改善双方

的福利”这条源于斯密所说的交易通义的基本原理时，
①

由于利己经济人预设的误导所忽视的

关键一点便在于：交易双方要想通过买卖达成彼此都能获益的“互利”后果（而不仅仅是单方面

的“利己”后果），只能以他们兼有利己和利他动机（亦即拥有互利动机）为前提，而不能以他们

只有利己动机为前提。进一步看，阿马蒂亚•森虽然对利己经济人的预设抱有批判态度，并且强

调利他同情心在斯密伦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乃至认为斯密“并没有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

的动机之上”，却仍然未能看到斯密在这段论述里讨论的契约性“互惠交易”本身只能建立在经

济人同时内在地兼有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基础上，结果反倒像那些认同利己经济人预设的经济

学家们那样，把这种“互惠交易”说成是一种本身“缺乏友善和伦理的人类行为”，
②

结果没有意

识到这种说法恰恰会以自败的方式抽去他自己要求把经济学与伦理学联系起来的立论基础：

要是作为市场经济有机体组成细胞的互惠交易行为在本质上缺乏伦理因素，我们怎么还有可

能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内在地联系起来呢？更有甚者，斯密命名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同样只有

以这种互利的方式才能在市场经济氛围下发挥它那种在理论上迄今还是处于云里雾中的神奇

效应：由于交易双方内在地兼有利己与利他动机并将两者一起付诸实施，他们才能在满足自己

需要的同时也满足对方的需要，从而最终增进包括他们各自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至于斯密居

然会把自己业已看见的这只手命名为“看不见”的，当然就更是富于黑色幽默的自败气息了。

诚然，当代心理利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提出异议：
③

既然经济人从事交易行为的利

他动机总是依附于利己动机（经营者关心消费者是为了自己赚取利润，消费者付钱给经营者是

为了自己享用商品），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利己的范畴。不过，只要我们不是任意混淆利

“己”与利“他”在指向对象上的鲜明差异，这种还原依然难以证成斯密的自觉立论：尽管在市场

交易行为中，经济人通常都是把利他动机当成了实现利己动机的手段放在了第二位（这也是对

他们来说利他动机往往不像利己动机那样清晰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两者在共同发挥作

用的时候还会产生下面要讨论的矛盾冲突，但这非但不足以否定、相反还清晰证明了利他动机

在经济人自觉意愿中的实然性存在，否则的话怎么谈得上它与利己动机之间存在地位上的主

次差异，并且进一步形成相互抵触的严峻张力呢？不管怎样，哪怕只是位居次席而仅有依附从

属的工具性意义，也能够表明交易双方已经无可置疑地形成了想做有利于对方之事的自觉意

图，试图通过帮助他人获得想要的好东西的途径，来达成让自己也获得想要的好东西的目的，

因此并非无动于衷地对他人的利益漠不关心。举一个类似的例证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人们往往通过体育锻炼的途径达成身体健康的目的，但这种现象非但不足以否定、相反还清晰

证明了体育锻炼自身作为工具善的实然性存在及其与身体健康的目的善之间的内在关联。

那么，斯密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自己业已自发指出的清晰事实，反倒在自觉提出利己经济人

预设的基础上，生成了市场经济与道德价值截然分离的内在悖论，以致在精辟揭示交易通义的

同时，又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呢？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如同此前以及此后

的许多西方学者（包括他自己在《道德情操论》第七卷里批判的那些道德哲学家）一样，斯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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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入辨析三个既微妙有别又密切相关的概念——“自利或自爱（self-interested或self-love）”“利

己（selfish）”与“利他（altruistic）”，结果在将前两者混为一谈的基础上，又在讨论追求物质财富

的经济活动时把它们与后者互不兼容地割裂开来了，从而在西方道德哲学二元对立架构的积

淀性影响下，得出了以自利为本性的经济人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的错谬结论，并进一

步衍生出了只有利己自私欲的经济人与兼有利他同情心的道德人相互隔绝的深度悖论。

本来，从实然性视角看，每个人可以说的确都拥有最广泛意义上“趋善避恶（趋利避害）”的

自利本性，因为他们在任何行为中只会努力获得他们认为是有利于自己、因而值得自己意欲的

好东西，设法避免他们认为是有害于自己、因而让自己感到厌恶的坏东西，却不会反其道而行

之地追求他们认为是有害于自己、因而让自己感到厌恶的坏东西，远离他们认为是有利于自

己、因而值得自己意欲的好东西。
①

可是，斯密在探讨经济活动的时候，却像他曾经批判过的霍

布斯和孟德维尔等人那样，把这种自利本性片面地理解成了单纯利己而排斥利他的狭隘意向，

结果没有意识到一个关键点：人们在基于自利本性从事包括市场交易在内的各种行为时，不仅

会把那些单单对自己有利而无关乎他人的好东西当成自己意欲的善来追求，而且还会把那些

对他人有利的好东西当成对自己也有利、因此自己也意欲的善来追求，从而将利己与利他这两

种指向不同的动机同时包含在趋善避恶的自利意愿中，并在两者冲突的情况下赋予它们不同

的权重而做出不同的选择。换言之，人们趋善避恶的“自利”意愿并非像西方道德哲学的二元对

立架构主张的那样，只包含“利己”的一面却缺失“利他”的一面，相反，倒常常是同时将“利己”

和“利他”的动机兼收并蓄地囊括在自身之中。

正是这种片面性的理论缺失，导致斯密在揭示交易通义的时候陷入了自败境地。举例来

说，他在这段经典论述一开始区分慈善仁惠行为与市场交易行为的时候，已经处在二元对立架

构的扭曲性影响之下了，所以才一方面把慈善仁惠行为仅仅归因于利他动机，另一方面又把市

场交易行为仅仅归因于利己动机，却未能意识到在这两类行为主体的自利意愿中，实际上都同

时包含着利己与利他的因素，只不过如下所述两种因素被分别赋予了不同的权重而已。结果，

这种非此即彼的截然二分就导致斯密忽视了一个简单的日常事实：在你和我只有利己动机、没

有利他动机的情况下，咱们俩之间怎么可能通过从事交易行为，实现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帮

助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揭示市场经济与道德价值相互关联的本来面目，首先就应当通过

辨析自利、利己、利他三个概念的微妙异同，打破斯密悖论嵌入其中的那种二元对立架构，既

不把自利本性狭隘地混同于利己动机，也不把利己动机与利他动机互不兼容地对立起来，而要

看到人们完全可能在趋善避恶的自利意愿中，将利己之善与利他之善都当成自己意欲的“自我

利益”来追求。无论如何，哪怕商家的确是为了卖掉自己的存货才向顾客推荐荔枝的，这也不排

除他们同时还有希望顾客品尝荔枝美味的利他意图，如同斯密自己指出的那样：“请给我以我

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市场经济活动的确是

一种追求自我利益的人际行为，却不会因此就变成了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的单向度行

为；否则的话，假如经济人真像斯密自觉指认的那样仅仅拥有利己的动机、完全没有利他的动

机，市场经济就会像霍布斯宣称的那样沦为“每个人对每个人开战”的厮杀战场（斯密自己说

“人性中的原初利己动机……决不会限制我们去做任何有助于增进我们利益而损害他人的事

情”，实际上也潜含着类似的意思），而不是像斯密自己承认的那样，构成某种能让交易双方都

可以从中获益、达成双赢的互利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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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场经济活动的正面道德属性

理解了斯密自发指认的利己与利他动机在市场交易行为中的紧密交织，我们现在就能进

一步澄清这类行为何以会内在地具有道德属性的根本机制了：既然两种动机总是结合在一起

发挥效应的，那么如同其他类型的人际行为一样，人际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也必然会在二者之

间的不同互动方式中，形成正面或负面的道德价值，以致与其说经济活动与道德价值是截然二

分的，不如说它们是两位一体的。毫不奇怪，恰恰又是自觉倡导利己经济人预设的斯密自己，

提供了众多自发指认市场经济活动能够具有复杂道德属性的清晰文本。

例如，在有关交易通义的论述之前，斯密就通过与其他动物随机性的“协同动作”的鲜明对

照，彰显了人类互通有无的独特交易倾向的几个典型特征：人们首先以相互“示意”的方式表达

“我想用我拥有的东西换取你拥有的东西”的交易意愿，然后通过达成一致同意的“协议契约”，

“公平审慎（fair and deliberate）”地交换各自拥有的东西，实现彼此间的“合作互助”。而在这段论

述之后，他又意犹未尽地总结说：“由于我们需要的相互帮助大都是这样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

取得的，所以最初导致分工产生的也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物品的倾向。”①
撇开其中有关分工起

源的理论失误以及主要涉及一己个体而非人际关系的审慎德性不谈，斯密在此实际上已经在

自发指认利己与利他动机兼容协调的基础上，论及了符合交易通义的正常交易行为具有的若

干正面道德价值，尤其是交易双方在人际互动中呈现出来的平等、公正、诚信、互助（互利）、自

由等伦理德性：他们都把对方当成了与自己同样享有物品所有权、并且作为交易者的人来尊

重，在对方愿意（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签订协议契约，是谓平等。他们都是通过向对方提供对方

想要的好东西来换取自己想要的好东西，是谓公正。他们都会履行自己的诺言，在获得自己想

要而对方拥有的好东西时，也让对方获得对方想要而自己拥有的好东西，是谓诚信。他们通过

交易行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对方的需要（帮助对方得到了对方想要的好东西），

是谓互助。他们都没有向对方趋善避恶的自由意志施加强制性的压力，而是在自己从心所欲地

达成目的的同时，帮助对方也从心所欲地达成目的，是谓自由。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倘若再联

想到斯密是18世纪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我们也许还能从中发现他以这种方式揭示

市场经济的伦理德性的更深层意蕴。

从这里看，后世许多论者想方设法也要努力赋予市场经济的种种美誉，尤其是被视为与市

场经济本身不可分离的“自由”标签，其实原本就是内在于符合交易通义的正常交易行为之中

的，完全没有必要将外在的因素强加上去。换言之，任何交易行为只要是以符合交易通义的正

常方式得以完成的，都会自然而然地具有平等、公正、诚信、互助、自由的正面道德价值。有鉴

于此，当我们看到当代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依据斯密的上述见解明确主张人们都能从交易行

为中获益之后，依然公开宣称“在我们对家庭和企业行为的整个研究中，朴素的公正观念没有

起到任何作用”的时候，
②

或许就会感到有点诧异了：他究竟是如何解读斯密《国富论》里的这

段经典文本的？不管怎样，假如交易双方的朴素公正观念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们怎么可能按

照“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交易通义完成交易行为呢？

当然，倘若我们因此就把没有看到朴素公正观念作用的责任仅仅归咎于后世解读者，似乎

也有失公正，因为斯密关于交易通义那段论述的字面意思，的确遮蔽了正常交易行为怎么会具

有这些正面道德价值的所以然。毕竟，假如交易双方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在不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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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情况下，他们只会像霍布斯宣称的那样试图依据自然法“凭借武力或机诈控制所有能够控

制的人，直到没有强力可以危害自己”，
①

或者像斯密自己承认的那样“去做任何有助于增进我

们利益而损害他人的事情”，结果是通过欺诈、偷窃、抢劫等另类途径实现物品所有权的人际变

更，从而让正常交易行为及其内在具有的平等、公正、诚信、互助、自由等德性变得完全不可能

了。就此而言，斯密这段经典论述的自败意蕴丝毫不亚于他把自己业已看见的那只手命名为“看

不见的手”的做法，因为通过仅仅诉诸利己动机而排斥利他动机，他实际上已经釜底抽薪地掏

空了这些伦理德性能够在正常交易行为中得以形成的必要基础。按照上面的分析，交易双方只

有在像斯密自发指认的那样同时兼有利己和利他动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以符合市场经济本

性的特定方式，凭借自己的利他同情心内在地约束自己的利己自私欲，最终让交易行为呈现出

这些正面伦理德性。

这里所谓“符合市场经济本性的特定方式”，涉及交易行为包含的利己与利他动机之间的

特定互动关系：由于交易者在以利他为工具达成利己目的的过程中势必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他

们兼有的两种动机在联手发挥效应的同时，也肯定会产生相互之间的抵触张力，从而构成所谓

的“诸善冲突”：
②

经营者要经营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就不得不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

资源；消费者要得到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也不得不掏出自己辛苦挣来的钞票。换言之，

交易双方在从交易行为中获取收益（得到自己想要的好东西）的同时，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

（放弃自己拥有的好东西），结果导致自己的某些利益遭受损失。诚然，双方在依据各自拥有的

审慎德性决定从事交易行为的时候，都会认为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同意

完成交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成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面对收益与成本的冲突，

交易双方只有以下面的方式凭借利他动机约束利己动机，才能让交易行为具有种种正面道德

价值：双方在以利他动机作为实现利己目的的手段时，始终尊重对方的应得利益，不惜自己支

付必要的成本也要满足对方的需要，从而严格按照“你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我也给你以你想

要的东西”的交易通义完成交易行为。否则的话，假如某一方不愿意这样凭借利他动机内在地

克制利己动机，而是单向度地放纵自己的利己动机，他很可能就会通过欺诈、偷窃、抢劫的另

类途径，设法得到自己想要而对方拥有的好东西了。

不难看出，倘若诉诸人们的日常术语，正常交易行为得以完成的这一先决前提可以概括为

“不可害人”的伦理共识，也就是斯密自己在《道德情操论》里特别强调的那条正义底线：“正

义（justice）是一种消极德性，旨在阻止我们伤害邻人”，因此远比仁慈（beneficence）的积极德性

更富于强制性，构成了个体道德和整个社会得以维系的主要支柱，以致虽然人们遵守它很少获

得奖赏，但如果违反了它就应当受到惩罚。进一步看，这种不可害人的伦理诉求也是斯密主张

人们应当凭借同情心克制自私欲的基本理据，因为当他宣布“同情一词在最严格最原初的意义

上是指我们同情别人的痛苦”时，已经充分彰显了伤害他人而让他人遭受痛苦对于我们来说的

不可接受性。
③

有鉴于此，我们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否认正义底线对于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

分的经济领域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柱效应。事实上，交易双方只有严格遵循这条得到广泛承

认的道德原则，才能像刚才分析的那样，不仅以对方愿意为前提签订一致同意的平等契约，而

且公正地向对方提供对方想要的好东西来换取自己想要的好东西，诚信地履行自己的诺言，通

过互助互惠的交易行为同时满足自己和对方的需要，最终让自己和对方都达成从心所欲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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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目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倘若我们在二元对立架构中仅仅因为交易双方拥有利己动机便

将他们同时拥有的利他动机一笔勾销，让利己动机失去了接受利他动机内在约束的可能性，并

且因此把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从经济领域里排除出去，就永远不可能澄清市场经济为什么有

资格名之为自由的终极根源了，因为经济人在各自愿意的前提下展开自由交易的终极奥秘恰

恰在于：不仅基于利己动机充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基于利他动机充分满足对方的需要。

不仅如此。在现实中，交易者还可能在符合正义底线的正当基础上，让交易行为进一步呈

现出仁惠关爱的高尚德性：许多商家在自然灾害或人为灾祸的情况下，主动降价销售自己经营

的生活必需品，乃至把它们无偿捐赠给缺乏支付能力的有需要者，就是日常生活中并非罕见的

实有案例。与上述既正常又正当的交易行为相比，交易者在这类情况下其实是以不同方式处理

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张力冲突的：他们不再以利他动机作为实现利己目的的工具，而是在尊重对

方人格的基础上（强调这一点是为了排除“嗟来之食”的例外），转而以利他动机为目的，将他

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不惜自己遭受额外损失也要帮助对方达成目的，结果凭借利他

同情心对于利己自私欲的内在约束，不仅守住了不可害人的消极底线，而且具有了仁惠关爱的

积极德性。毋庸讳言，这类不仅正当而且高尚的交易行为并非市场经济的例行常态，所以斯密

才强调人们需要的相互帮助大多是通过正常交易行为实现的。虽然如此，第一，我们没有理由

否认这类高尚交易行为在现实中的实然性存在。第二，只有凭借交易者兼有利己与利他动机的

先决前提，我们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类高尚交易行为何以形成的应然性机制。

事实上，理解了上述两类交易行为的微妙异同，我们就能澄清某些在利己与利他的二元对

立架构里很难找到答案，甚至将斯密也带进误区的棘手问题了。

首先，以利他作为利己的目的，构成了第二类交易行为区别于第一类交易行为的首要特

征，以致前者从市场经济的视角看可以说是“非正常”的；在无偿捐赠的情况下，它们更是超出

了市场经济的范围，进入了慈善施舍的领域。同时，也是由于这一原因，第二类交易行为已经

不再像第一类交易行为那样属于利己利人的“互利主义”范畴了，而是呈现出舍己为人的“利他

主义”倾向，所以才既是正当的又是高尚的。相比之下，恰如斯密所说，人们通常不会仅仅因为

第一类交易行为遵守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就赞赏它们是高尚的。

其次，上述差异非但没有将两类交易行为截然割裂开来，反倒展示了它们在共同遵守正义

底线方面的相通绵延，尤其体现了两者在都包含利他动机方面的根本一致（虽然第二类交易行

为赋予利他动机的权重实质性地超过了第一类交易行为）。就此而言，斯密在讨论交易通义时

认为仁惠慈善的利他主义行为只有利他动机、正常交易的互利主义行为没有利他动机的二元

对立见解，显然是无法成立的。如前所述，假如只有利己动机而没有利他动机，人们根本就不

可能从事像市场交易这样的互利主义行为，而只会像霍布斯主张的那样彼此开战。

再次，按照二元对立架构，以利己为本性的人们似乎的确像孟德维尔宣称的那样，在逻辑

上就不可能把利他置于利己之上而从事第二类交易行为。不过，要是我们理解了自利意愿对于

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兼收并蓄，这个表面上的自相矛盾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冲突情况下，人们完

全可能在权衡比较中把自己意欲的利他之善看得比自己意欲的利己之善乃至生命之善更重

要，从而基于自利意愿从事第二类交易行为，乃至从事斯密尽管给予了高度肯定却又始终说不

清楚其形成机制的为了保护朋友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激进利他主义行为。
①

同时，也是在这个

意义上说，与人们把自己意欲的探险之善看得比自己意欲的生命之善更重要、以致不惜冒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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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危险也去从事的探险行为完全不违反趋善避恶的自利人性相似，人们从事的利他主义交易

行为或慈善行为也完全不违反趋善避恶的自利人性。

最后，那种依据二元对立架构认为经济人谋取利润的唯一目的就是发财致富贪图享受、因

此属于“为富不仁”的流行见解，包括斯密自己将经济人一刀切地说成是“天性自私贪婪”的偏

颇见解，严格说来也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许多经济人基于利他动机遵守了

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而且某些经济人还能拥有高尚优越的伦理德性，以致可以说他们基于利

己动机赚钱谋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要基于利他动机从事仁惠助人的慈善活动。就此而

言，我们当然也没有理由将经济人与慈善人截然割裂开来，却在“赚钱”与“功利（实利）”之间直

接划等号，甚至凭借利己经济人的虚幻预设，无端猜疑这些经济人是不是陷入了一会儿只利己

不利他、一会儿只利他不利己的精神分裂或人格崩塌。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与斯密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商人为了自己长远获利在交

易行为中坚持童叟无欺的做法，虽然合乎伦理义务，但仅仅是基于利己动机，所以缺乏真正的

道德价值。
①

显而易见，康德在此陷入了与斯密类似的拒绝承认商人也有利他动机的内在悖

论，没有看到商人哪怕是为了自己赢利才做到了童叟无欺，也是既在当下偏好与长远利益的冲

突中审慎地克制（而非放纵）了利己动机，又在自己获利与尊重他人的冲突中凭借利他动机内

在地约束（而非放纵）了利己动机，从而公平地守住（而非违反）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在这

个意义上严格服从了康德自己在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下特别强调的“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

因此具有无可否认的正面道德价值。这个案例或许能从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斯密受到其影

响的那种二元对立架构在当时的西方是如何不分国界地四处弥漫，并且引诱着大名鼎鼎的思

想家们纷纷陷入自败境地的。

五、  市场经济活动的负面道德属性

如果说斯密在自觉强调经济人只有利己动机的前提下，自发指认了正常交易行为具有某

些正面伦理德性的做法已经有点出人意料的话，那么，更让人吃惊的是，在经济人与道德人之

间划出了一条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断裂鸿沟的他，还在一定程度上察觉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另

一类“非正常”交易行为呈现出来的“不道德”特征，并且站在不可害人的正义立场上，对它们展

开了道德上一点也不“中立”、相反还具有鲜明规范性倾向的价值评判和猛烈抨击。

例如，斯密在《国富论》里谈到当时同业组合、垄断优势、劳资对立等现象时，便多次谴责了

某些经营者通过压制自由竞争、“诱骗软弱的消费者购买自己全不需要的东西”等不正当手段

一味追求不应得的利润，结果严重损害劳工、消费者和社会利益的做法，并且从道德人的清晰

视角把所谓的“公正商人（the fair trader，行事正派的商人）”与“下流商人（an inferior set of dealers，

品格低劣的商人）”区分开来了。此外，他还依据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反复批评了当时某些违

反正义的法条政策偏袒强势资方、损害弱势民众的负面效应，要求立法和政府机构制定符合正

义的法律规范以防止不正当的交易行为，从而比后人提出的“看得见的手”理念更深刻地指出

了政府在自觉调控市场经济方面理应发挥的优先功能：依据道德领域的正义底线，对于市场经

济展开有效的监管治理，像对待其他领域里突破正义底线的违法行为那样，通过国家机器对于

各种违法交易行为实施强制性的惩罚，严格防止坑人害人的不义后果。
②

从斯密自己的这些论述看，他虽然在理论上由于坚持利己经济人的预设陷入了把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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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与道德价值割裂开来的内在悖论，但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还是能够正视市场经济在道德

维度上呈现出来的复杂状态的，不仅自发指认了符合交易通义的正常交易行为内在具有的种

种正面伦理德性，而且自觉揭示了违反交易通义的非正常交易行为必然包含的种种负面道德

价值，甚至主张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也应当像其他人际领域的行为主体一样，严格接受不可害

人的正义底线的内在约束。就此而言，斯密在当时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下给自己的经济学研究

贴上了“政治经济学”标签，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从汉语特有的“政（治）者，正（义）也”的核心语

义角度看尤其如此
①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后世经济学热衷于标榜自己与正义无关的

非道德特征的严重扭曲。不管怎样，后来那些要求经济学理论保持“道德中立”、避免涉及伦理

评判的流行说法，与斯密自己在《国富论》里的这些清晰论述明显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斯密自觉倡导的经济人只有利己动机而没有利他动机的核心理

念，不仅妨碍了他揭示正当交易行为何以能够具有正面伦理德性的内在根源，同时也妨碍了他

澄清不正当交易行为何以能够具有负面道德价值的深层机制，结果反倒以自败的方式助长了

后世经济学自以为非道德的偏颇倾向，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为不正当交易行为提供证成

的理据：既然经济人只有利己动机而没有利他动机，因此也无从凭借利他动机约束利己动机，

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管怎样严重地突破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岂不都是出于他们的“天性”而

无可非议的吗？前面引用的《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那句话——“也不因为完全不是他的

本意，就总是对社会有害”，便一方面体现了斯密有关市场经济活动也会产生对社会“有害”的

负面后果的清醒意识，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他无力解释这些“有害”后果究竟来自何处的尴尬处

境，于是只好把它们连同那些对社会“有利”的后果一起，统统归结为“看不见的手”的神秘存在

和神奇效应了。就此而言，以研究“政治经济学”为己任的斯密本人，对于后世经济学中“道德中

立”说法的广为流行，似乎也难以推卸自己作为始作俑者的相关责任。

其实，只要理解了符合交易通义的交易行为何以具有正当道德属性的内在机制，我们就很

容易理解违反交易通义的交易行为何以具有不正当道德属性，以致在“非正常”中沦为“不道

德”的内在机制：经济人在处理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张力冲突时，突破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结

果让自己沦为了具有负面品格的道德人或缺德之人。举例来说，今天在现实生活中时常能够见

到的那些负面现象——某些经营者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以谋取高额利润，交易一方凭借虚

假信息、行业垄断、资源雄厚等强势地位，欺骗或强迫对方接受有利于自己却有害于对方的交

易条件，交易双方串通一气从事了某个能让彼此不当获利、却会损害第三方和社会利益的交易

行为（这也是人们在贬义上说“这是一场交易”的矛头所向），就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下面的典

型特征：经济人虽然兼有利己与利他动机，并且也是以利他动机作为实现利己目的的手段，但

同时又将利己目的凌驾于利他动机之上，甚至为了利己目的不惜否定利他动机，结果在损害他

人应得利益的情况下，为自己谋取了不应得的利益，最终以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态度（而非

前面讨论的利己利人的“互利主义”态度或舍己为人的“利他主义”态度）从事了市场经济活动。

在此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类交易行为的不道德属性也不是外来强加的，而是与它们自身就

违反了斯密揭示的交易通义内在相关：它们与其说是以“你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我也给你以

你想要的东西”的正常方式完成的，不如说是以“你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我却不给你以你想要

的东西”的扭曲方式完成的，所以才会失去正常交易行为原本具有的平等、公正、诚信、互助、

自由等正面伦理德性，呈现出不道德的负面价值。不必细说，事情的这个方面再次体现了市场

经济与道德价值的两位一体而非截然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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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类不正当交易行为势必产生损人利己的不道德后果，人们很容易以为它们的主体

仅仅具有利己动机，完全没有利他动机。然而，这种看法似乎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在市场经济

的限定氛围下，施害方在依据强势地位损害受害方的应得利益时，仍然有必要满足受害方的某

些迫切需要，不然的话受害方就不会同意从事交易行为了。问题主要在于，在这类交易行为

中，施害方以不正当的利己主义方式扭曲了交易通义，在要求受害方给予自己想要的好东西的

同时，一方面给予了受害方某些想要的好东西，另一方面又把受害方不想要的坏东西也强加给

受害方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施害方不仅把满足受害方需要的利他动机当成了满足自己需

要的利己动机的单纯手段，而且还把原本与自己处于交易者平等地位的受害方自身也当成了

满足自己需要的利己动机的单纯手段，没有在不可害人的底线意义上把受害方自身当成作为

目的的人来尊重，结果导致利他动机被利己动机所否定，无法像正当交易行为那样达成两者的

统一。如前所述，假如施害方除了利己动机之外就不再兼有利他的动机，甚至还拥有害他的动

机（把坑害他人当成自己想要的可欲之善），他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经济

人从事的市场交易行为，毋宁说是犯罪人从事的欺诈、偷窃、抢劫行为了。

严格说来，斯密正是由于将交易行为仅仅归结为利己动机却把利他动机排除在外，没有意

识到经济人在出现冲突时有可能将利己动机凌驾于利他动机之上的选择机制，所以虽然清晰

地划出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但最终还是未能指出不正当交易行为何以会突破正义底线的

致命要害。例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讨论看不见的手的时候，一概而论地断言经营者的

“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永不餍足的无聊欲望”，就隐含着把不道德的经济活动单纯归咎于利己

动机本身的潜在倾向，却忽视了下面这个至关紧要的深度差异：如果经济人在交易行为中处理

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张力冲突时守住了不可害人的道德底线，那么，尽管他事后只是基于利己动

机用自己正当赚来的钱满足自己的无聊欲望确实不够高尚并且因此有待提升，但从正义的视

角看其实是无须苛责的。相比之下，倘若经济人在交易行为中处理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张力冲突

时已经突破了不可害人的道德底线，那么，即便他事后用自己不正当赚来的钱从事某些利他主

义的慈善行为，但从正义的视角看依然应当受到谴责。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易之间的微妙异

同：尽管两者都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因而呈现出类似的自由特征，但前者并非像后者那样发

生在想要交换可欲商品的交易者之间，而是发生在想要将同类商品销售给数量有限的消费者

和经营者之间，所以才会造成各个竞争主体基于利己动机争夺消费者的普遍现象，乃至造成某

些竞争主体不惜采取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等不正当手段争夺消费者的特殊现象；同时，部分地

也是由于这类现象的存在，才进一步加深了人们误以为经济人只有利己动机而没有利他动机

的错谬印象。
①

可是，我们在承认某些经济人的确会仅仅基于利己动机以不正当方式展开市场

竞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展开的自由竞争的基本特征：各个竞争主体按

照交易通义的内在要求，严格遵守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在基于利己动机的同时基于利他动机

努力经营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商品，通过价廉物美、服务周全的正当途径争夺数量有限的消

费者，由此达成为自己赚取利润的正当目的。就此而言，尽管竞争主体之间通常不会存在利他

动机而只是具有利己动机，我们依然不能否认他们作为经济人同时兼有指向消费者的利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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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氛围下，交易各方主要基于互利动机、信息互通和签订契约，努力在具有合作博弈性质的市场交易中达成彼此增进收益的

共赢结果；相比之下，竞争各方则主要基于利己动机、行为预测和策略优化，努力在具有非合作博弈性质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自己

成功获益的单胜结果。因此，从这个新视角入手将博弈论进一步运用于经济学研究（而不是只偏重于从非合作博弈的视角考察

市场经济），或许会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市场经济的整体机制和复杂面目。



机的简单事实，以及这种利他动机通过内在地约束他们的利己动机而对自由竞争具有正面道

德价值所发挥的主导效应。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虽然斯密的确将他在《道德情操论》里提出的伦理学见解贯彻到了《国

富论》的经济学研究之中，尤其是依据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既指出了市场经济活动在符合交

易通义的情况下所具有的正面伦理德性，也揭示了市场经济活动在扭曲交易通义的情况下会

产生的负面道德价值，但他在这方面的前后一贯同样不足以否定斯密悖论的实然性存在。严格

说来，所谓的斯密悖论并不在于他的两部代表作各说各话、自相矛盾，而是在于不管在哪一部

代表作中，他都一方面主张道德人需要凭借利他同情心约束利己自私欲才能遵守不可害人的

正义底线，另一方面却又主张经济人只有利己自私欲而没有利他同情心，结果无法说明经济人

怎样才能内在地约束利己自私欲以遵守正义底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终让他们变成了与道

德人隔绝的另类人——尽管他自己曾清晰地指出了某些经济人属于“有德之人（公正商人）”、

另一些经济人属于“缺德之人（下流商人）”的内在区别，是谓悖论。当然，斯密悖论的实然性存

在也不足以否定他在开创现代经济学方面做出的无与伦比的理论贡献，因为正如其他类似的

案例能够表明的那样，包含着理念上的深度悖论（而不单纯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往往是思

想家们做出了绕不过去的原创性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自觉接受了斯密有关交易通义的经典论述自发指认的清晰事实，并且

努力将其贯彻到底，明确承认经济人既有利己动机也有利他动机，从而根本否定利己经济人的

基本预设，让经济人由此摆脱“只利己不利他”的不实名声，他自己造成的这个悖论就很容易凭

借“斯密反对斯密”的方式加以破解了：由于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的任何交易行为都会

涉及人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不可避免地同时包含利己与利他动机，它们在本性上根本就不

可能具有非道德或道德中立的特征。相反，任何交易行为都会由于人们处理利己与利他动机之

间冲突的不同方式呈现出正面或负面的道德属性，要么因为遵守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符合

了交易通义是道德上正当甚至高尚的，要么因为违反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扭曲了交易通义

是道德上不正当甚至邪恶的，所以既不会由于市场经济是自由的缘故就统统具有肯定性的伦

理德性，也不会由于包含利己动机的缘故就全然具有否定性的道德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斯密

虽然不仅自发地承认了交易双方兼有利己与利他的动机，而且指出了交易行为具有正面或负

面的道德价值，但还是因为自觉否认了经济人拥有利他动机的一面而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

开来了，结果既难以澄清交易行为的实然性本来面目，也无法解释交易行为的应然性道德属

性，等于是在已经触及到事情真相的同时，又在西方道德哲学有关利己与利他的二元对立架构

误导下，让事情的真相从手边溜走了。

进一步看，由于斯密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开创性地位，他的这个由于利己经济人预设所导致

的自败悖论还造成了一系列理论扭曲，形成了当前诸多模糊混乱、片面偏执的错谬见解，或者

抽象孤立地彰显市场经济无关于道德的价值无涉特征，或者热情洋溢地赞美市场经济作为现

代社会根基的自由平等价值，或者深恶痛绝地贬斥市场经济作为万恶之源的损人利己倾向。有

鉴于此，今天我们直面市场经济的现实状况，凭借细致的概念辨析和深入的理论探究，澄清和

纠正这些发端于利己经济人预设和斯密悖论而延续了两百年之久的理论错谬，对于未来经济

学的良性发展可以说具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重要意义。限于篇幅，在此仅仅指出一

点：在否定了利己经济人的基本预设、破解了市场经济与道德价值无关的斯密悖论之后，是不

是有必要让未来的经济学研究重新回到斯密自己也曾自觉认同的“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框架之

内，在“政（治）者，正（义）也”的核心语义上始终坚持不可害人的正义原则对于经济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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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效应，扭转当前主要以抽象化、形式化、定量化、数学化的所谓“道德中立”方式探讨各种

市场经济现象的研究模式，以求让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贴近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

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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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the Moral Value of Market Economy Possible? A
New Expanation of Smith Paradox

Liu Qingping1,2

( 1.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Hubei Wuhan 430205，China )

Summary: In his classic discussion on the essence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 in the market

economy，Adam Smith consciously advocated that the both sides of the transaction have only

selfish motives but no altruistic motives. It is from this discussion that the two ideas of “selfish

economic  man”  and  “invisible  hand”  as  well  as  the  so-called  “Smith  paradox  （or  Smith

problem）” have further derived.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is discussion，however，we would

find that it actually reveals a fact that the economic man has both selfish and altruistic motiv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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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al acts，which could deny or solute these famous ideas or paradoxes that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crux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 former half of the sentence by which Smith described the

essence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Give me that which I want”，indeed clearly means that the

economic man has a selfish motive：I am willing to get the good thing that you have and I want.

In this context，yet，we have to admit that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ntence，“and you shall have this

which you want”，clearly means that the economic man has also an altruistic motive at the same

time：I am willing to give you what I have and you want. When Smith repeatedly said that “We

address ourselves，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 love，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and “mutual good offices which we stand in need of”，what

he actually suggested is still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both the selfish and the altruistic motives in an

intrinsically  inseparable  way，so  that  they  can  eventually  complete  the  not  unilaterally  but

mutually beneficial transaction. In this regard，moreover，the essence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

implies such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l trading acts as fairness，equality，honesty，and freedom：

the two sides try to get the good things they want by fairly providing the good things their

counterparts want through exchange，so that they take the other party as a trader with equal

status，keep the promises of giving the good things that they have to each other，and finally let

themselves freely achieve their aims respectively. By contrast，if they have only selfish motives and

no altruistic motives，treating the other party in a selfish way that “you give me what I want，but I

don’t give you what you want”，they could not take any normal trading acts，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loses its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freedom”.

　　According  to  this  re-interpretation  of  Smith’s  classic  discussion，then，the  basic

presupposition of the selfish economic man would be denied first：if an economic man has no

altruistic motives，he will be unable to engage in normal trading action and thus unqualified to be

an economic man. Secondly，the hand that Smith defined as “invisible” would become visible：

since the economic man has both selfish and altruistic motives，he will naturally promotes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and society when he tries to promote his interests through trading acts. Finally，

“Smith paradox” would also be resolved：because of having both selfish and altruistic motives，and

necessarily  involv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rading  acts，the  economic  man  would

inevitably become a moral person with a positive or negative attribute.

　　Furthermore，the  main  reason  for  Smith’s  self-defeating  discussion  is  that  due  to  the

distorted influence of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selfish” and the “altruistic” in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he put these two motives in absolute opposition when discussing the essence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 Then，he did not realize that they are able to be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elf-interested” will of the economic man to pursue good and avoid evil，and can

urge them to engage in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ing action.
Key words: Smith paradox; market economy; moral value; self-interest; selfish; altru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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